	
4.2.5采取人车分流措施，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总分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采取人车分流措施，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
	8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简要说明采取的人车分流措施以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照明保障措施。（200字以内）。
	本项目场地内实行人车分流系统，将行人、自行车及机动车的场地内行进路线分开。
本项目场地内在人行路线及自行车路线上分别设有照明路灯。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其他材料
	人车分流专向设计文件
	应包括人行道路网和机动车道路网的路面宽度说明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道路照明设计文件
	应应包括不同道路类型的供行人和非机动车使用的道路照明灯具安装设置情况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道路照明现场检测报告
	应包括不同道路类型的供行人和非机动车使用的道路的夜间照明的路面平均照度、路面最小照度和垂直照度现场检测值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